
粤财社〔2022〕328 号

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

根据《财政部 国家医保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医

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

预算的通知》（财社〔2022〕141 号）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

于报送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资金分配方案的函》（粤医保函

〔2022〕425 号），现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

能 力 提 升 补 助 资 金 预 算 共 11,309 万 元 （ 项 目 代 码 ：

10000015Z155080000004，详见附件 1），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该项资金用于医疗保障能力建设，主要包括战略规划、

综合监管、宣传引导、经办服务能力提升、信息化建设、人才队

伍建设等，收入列 2023 年度“110024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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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 2023 年度“21015 医疗保障

管理事务”一般公共预算科目。待 2023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

程序拨付使用。确保专款专用。

二、该项资金为中央直达资金，请严格按照中央直达资金管

理要求拨付使用资金。2023 年直达资金标识为“01 直达资金”，

项目名称应与该项资金预算指标文中的项目名称保持一致，并贯

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

三、请各地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在预算

执行过程中，对照本次下达的绩效目标（附件 2）做好绩效运行

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请

按规定加强资金监管，确保专款专用，自觉接受财政部广东监管

局的监督。

附件：1.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

升补助资金表

2.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医疗保障服

务能力提升部分）绩效目标表

广东省财政厅

2022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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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补助金额

小计 5,000 

1 广州市 205 

2 深圳市 207 

3 珠海市 127 

4 汕头市 318 

5 佛山市 165 

6 韶关市 249 

7 河源市 285 

8 梅州市 295 

9 惠州市 198 

10 汕尾市 257 

11 东莞市 155 

12 中山市 141 

13 江门市 194 

14 阳江市 238 

15 湛江市 330 

16 茂名市 345 

17 肇庆市 208 

18 清远市 277 

19 潮州市 238 

20 揭阳市 319 

21 云浮市 249 

备注：河源市分配资金中含50万元个人信息授权查询系统建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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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3

专项名称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医疗保障服务

能力建设部分）

省份 广东省

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资金情

况

年度金额 5,000万元
其中：中央资金 5,000万元

地方资金

年度

目标

目标 1：提升医保信息信息化水平，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等方面

建设，进一步夯实技术基础，切实保障医保信息系统高效、安全运行，提高

数据采集质量和速度。

目标 2：加强打击欺诈骗保工作力度，切实保障医保基金合理有效使用。

目标 3：加快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 DRG 试点工作

目标 4：有效提升综合监管、宣传引导、经办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等医疗保

障服务能力。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召开医保工作省级新闻发布会、政策吹

风会次数
2 次

指标
召开医保工作政府信息公开省级工作

会议或培训
1 次

质量

指标

医保信息系统验收合格率 90%
医保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率 90%
医保信息系统重大安全事件响应时间 60 分钟
定点医药机构监督检查覆盖率 100%
医保人才培训合格率 200
推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 DIP、DRG试点 逐步推开

时效

指标
DRG 试点进展模拟运行时间 12 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医保重要政策知晓率 9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参保人员对医保服务的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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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医保局,省档案馆，财政部广东监管局。

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28 日印发


